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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9)国家知识产权局

(12)外观设计专利

(10)授权公告号 

(45)授权公告日 

(21)申请号 202330719438.5

(22)申请日 2023.11.03

(73)专利权人 

地址 528421 广东省中山市

(72)设计人 

(74)专利代理机构 

专利代理师 

(51)LOC(14)Cl.

26-07 

 

(54)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

吊灯配件（三叠琉璃圈整圈）

立体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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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涉案专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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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：吊灯配件（三叠琉璃圈整圈）。

2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：室内照明灯具配件。

3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：在于形状。

4.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：立体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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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效宣告请求书正文

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 45条、以及《专利法实施细则》第 69条

的规定，请求人对专利号为 CN202330719438.5、名称为“吊灯配件（三叠琉璃

圈整圈）”专利权人为 的外观设计专利（下称“涉案专利”）提出无效宣

告请求。该外观设计专利未要求优先权，申请日为 2023年 11月 3日，授权公告

日为 2024年 4月 16日，授权公告号为 CN308588323S。

 

一、涉案专利

1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：吊灯配件（三叠琉璃圈整圈）。

2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：室内照明灯具配件。

3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：在于形状。

4.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：立体图。

二、无效理由和证据

1.1 无效理由

请求人认为涉案专利相比对比文件 1于对比文件 2或 3的组合不符合专利法

第 23条第 2款的规定，应当被宣告无效。

1.2 无效证据

对比设计 1：公告号为 CN308043803S ，名称为”吊灯（680063）”，公开

日为 2023年 5月 16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。

对比设计 2：微信视频号用户名为“CHIMSHILIGHTING 仟荟美时美克”分别

于 2023年 3月 16日、6月 5日、10月 24日发布的视频；

对比设计 3：公开号为 CN307409561S ，名称为：“吊灯（芭蕉叶）”公开

二、无效宣告



日为 2022年 6月 17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。

涉案专利

对 比 设 计 2 ： 微 信 视 频 号 用 户 名 为

“CHIMSHILIGHTING 仟荟美时美克”分别于

2023 年 3 月 16 日、6 月 5 日、10 月 24 日发

布的视频



对比设计 1

CN308043803S 吊灯（680063）

公开日：2023-05-16

对比设计 3

CN307409561S 吊灯（芭蕉叶）

公开日：2022-06-17

组合手法：把对比设计 1或对比设计 3的花纹与对比设计 2的整体组合。

将涉案专利与组合设计相比

相同点:

（1）二者均由五张类似椭圆形叶子形状的装饰片以及内外的金属圈组成；

（2）装饰片大小比例相同，装饰片之间均是左右交叠且交叠的位置关系都相同。

（3）二者的装饰片上设有弯曲的流苏状花纹设计。

不同点：

（1）二者装饰片上边缘设计不完全相同。

结论：不同点（1）装饰片上边缘设计不完全相同属于局部细微差异，在二者组

成关系相同、装饰片大小比例、装饰片的交叠关系、装饰片均是流苏状花纹设计

的基础上已使二者的视觉效果十分接近，区别点（1）属于局部细微差异，不足

以影响二者接近的视觉印象，因此，二者不具有明显区别，涉案专利不符合专利

法第 23条第 2款的规定。

此致

敬礼！



三、无效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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